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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报

视 点

SHI 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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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法院）

发布《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电子送达实施细则（试行）》

（以下简称《细则》），这是上海基层法院首次发布电子送

达方面的细则。此次发布的《细则》究竟有哪些亮点？规则

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考量？ 记者带大家一起揭秘《细则》。

应时而生

《细则》有三大亮点

翻开《细则》，共有规则十五条，分

别确定了电子送达的适用案件范围、

送达文件范围、送达途径、送达人同意

电子送达的情形、送达地址的确认、完

成有效送达的情形。

徐汇法院审监庭副庭长王莉介绍

了《细则》出台的背景。 2019 年 2 月，

上海高院发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网上立案、电子送达、电子归档的

若干规定（试行）》。 2020 年 1 月，最高

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

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徐汇

法院是试点法院之一。 从最高法院的

实施办法到上海高院的若干规定，都

对电子送达作了一些规定， 如电子送

达的渠道、电子地址的获取、有效性判

断等。

自 2019 年上海高院的规定发布

后， 徐汇法院便开始了电子送达方面

的探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细则》

应时而生。在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徐汇

法院反复推敲程序的正当性和操作的

便捷性，就关键问题进行多次探讨，最

终梳理和提炼形成《细则》。

全程参与《细则》制定的徐汇法院

立案庭庭长许斌认为， 徐汇法院此次

发布的《细则》有三大亮点。 一是将裁

判文书纳入电子送达的适用文书范

围。《细则》指出：经受送达人明确表示

同意，法院可以电子送达判决书、裁定

书、调解书等裁判文书。

二是将“合理推定同意”纳入可确

定同意电子送达的情形。 在《细则》第

五条第四款，明确如果“受送达人通过

回复收悉、 参加诉讼等方式接受已经

完成的电子送达， 并且未明确表示不

同意电子送达的” ， 法院可以据此确

定受送达人同意电子送达。也就是说，

如果法院对当事人甲进行电子送达，

甲进行了回复、电子签收等行为，又没

有明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 那么法

院便合理推定甲同意电子送达， 在接

下来的诉讼活动中将继续以电子的方

式开展送达。

三是就获得和确认受送达人的电

子地址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细则》明

确了获取电子地址的各类渠道， 有利

于审判人员快速地获取当事人的有效

送达地址。 例如，如受送达人为企业，

法院可以将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中填报的电子邮箱作为电子地

址开展送达。

优化提示

点击率有明显提升

除了出台相关规则将电子送达工

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外，徐汇法院

还探索了提高电子送达成功率的其他

方法。 目前在电子送达的实践中，法院

会优先选择以短信附带链接的形式开

展送达。 当事人点击短信附带的链接

后将自动跳转至上海法院诉讼服务平

台。 在这里，当事人可以查看、签收文

书，其操作全程留痕。

但徐汇法院 2020 年新入额法官，

也是知产庭全流程网上办案示范团队

成员之一的汪景洪却发现短信附带链

接的点击率比较低。 他在进行电子送

达后，不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我给

当事人打电话， 问对方有没有收到短

信。 他回忆一会，说收到了，但以为是

诈骗短信，就没点开里面的链接。我一

听就赶紧敦促他点开并签收相关文

件。 ”说到这里，汪景洪显得有些哭笑

不得。

原来， 此前当事人收到的电子送

达短信十分简单，只标明了案号，加上

一句“请签收相关法律文书”，最后附

一个文书链接就结束了。 但是随着电

信诈骗的广为人知， 大家的反诈骗意

识都提高了， 看到这样的短信附带链

接，不少当事人以为是电信诈骗，不敢

点开链接，更不敢签收。

明明是法院发的消息却可能被当

作诈骗短信，面对这样的窘境，汪景洪

提议对电子送达短信附带链接的内容

进行优化。 在原来的基础上，新的短信

附带链接中添加了受送达人的姓名和

原被告、案由等案件基本信息，并告知

此次送达的具体文书类型和简要的诉

讼权利义务， 此外还提示当事人可以

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上海

法院诉讼服务网、“上海法院 12368”微

信公众号等其他渠道查看文书。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添加内容并

不需要书记员或法官助理手动操作，

经过技术攻关， 法院的审判管理系统

可以在原告立案后自动抓取相关信息

并向当事人的电子地址进行发送。 自

3 月 1 日起，徐汇法院发出的电子送达

短信附带链接已套用新模板。 截至 3

月 9 日 17 时，累计发送 368 次，其中

送达成功 256 次，成功率近 70%。

“虽然只是措辞上的细小改动，但

是通过添加真实信息和权威内容的方

式提高了短信的可信度。 ”徐汇法院知

产庭法官、 同时也是汪景洪所在审判

团队的团队长王旭光笑着说，“希望当

事人能根据发送短信的官方号码

‘12368’ 和这些诉讼提示将我们法院

的信息和诈骗短信更好地区分开来，

放心地点开链接并签收材料。 ”

多管齐下

“抓”地址有快车道

事实上， 送达难一直是知产侵权

纠纷面临的普遍难题， 特别是涉外地

被告和第三人的案件有时候简直如大

海捞针、难寻踪影。“送达是法院办理

案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目的是使收件

人了解送达文书的内容，以参与诉讼活

动，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 ”徐

汇法院知产庭法官助理李兆良告诉记

者，“一个案子我们可能寄出去三次材

料，却都找不到人，最后只能选择公告

送达，作缺席审理。 这个过程耗时费力

不说，还大大拖延了案件的办理，原告

可能需要等好几个月才能开庭。 ”

区别于传统的纸质送达， 电子送

达更加便捷高效， 也方便当事人随时

随地接收。 因此，如何获取当事人有效

的电子送达地址成了关键。 徐汇法院

充分借力科技手段， 多管齐下抓取有

效电子地址， 并在相关规则中予以明

确。《细则》第七条提到在当事人同意

电子送达， 但未主动提供或确认电子

送达地址的情况下， 法院可以将通讯

运营商采集的受送达人实名认证的电

子地址作为电子送达地址。

在上海高院的指导下， 徐汇法院

充分运用最高法院与三大通讯运营商

建立的协查机制， 调取涉诉当事人实

名登记的手机号码。 不久前，上海法院

审判管理系统刚刚上线“当事人信息

协查”功能，直接对接最高法院的全国

法院统一送达平台， 可向三大通讯运

营商一键调取涉诉当事人手机号码，

用于电子送达。

同时， 为提高有效手机号码的识

别率，经徐汇法院提议，上海高院在原

有功能的基础上， 利用区块链智能合

约技术，新增自动发送“电子送达确认

短信”的功能。 系统在获取号码后，会

先向当事人发送送达地址确认书短

信，当事人提交确认结果的手机号码，

可视为有效号码， 系统自动回填至当

事人手机号码处。

李兆良感叹道：“之前经常碰到原

告提供的被告联系方式是空号， 或者

有误，有了这个功能，找到被告或第三

人的有效联系方式不再是难题， 而且

操作也很方便。这不，我刚用协查功能

找到了一个案子的被告， 后面他还主

动给我打电话来询问诉讼情况了！ ”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落实相关规

则，完善电子送达的各类细节，将系统

提供的相关功能用好用透， 继续提升

电子送达的成功率。 ”徐汇法院副院长

蒋克勤表示，“同时， 徐汇法院也将推

动电子送达在更多更广泛的业务庭室

的运用， 努力让电子送达成为审判人

员的优选方式， 也成为百姓乐意的接

收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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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基层法院首次发布电子送达

相关细则

“叮”，你的裁判文书来了！


